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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投资基础知识（四） 

—日本的法律制度— 

 

在日本生活、工作、投资，除了了解日本的社会习惯，知悉日本的相关法律也非常重要。

日本与中国相同，均属于大陆法系，属于成文法国家，但是日本同时又受到英美法的影响，

法官可以引用案例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因此又兼具判例法的特点，由此构成了日本独特的

法律体系。本文主要对日本的法律体系简单整理及介绍如下。 

 

1. 日本的法律体系 

与中国相同，日本的法律体系中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因此各项法律法规的效力如

果按照高到低的顺序排列，日本的法律体系可以依次表述为宪法、法律、政令、省令以及通

达（如下表 1所示
1
），为便于论述，本文将上述法律法规统称为“法令”。 

 

 

 

                                                   
1
 请留意，为方便说明表 1 的分类有所简化。 

宪法 

法律 

政令 

省令 

通达 



 

2 

 

对日投资基础知识（四） 

(1) 宪法 

宪法是日本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日本国民的基本人权、以及以国会、内阁、裁判所为中

心的国家统治机关等基本内容。日本的宪法采用了“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即立法权、行

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 国会是日本的最高权力机关及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内阁是日本的

最高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裁判所是日本的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宪法在日本的法律体

系中效力最高，任何下位法的规定不得违反宪法，并且其特征之一是约束国家行为，即如果

某项国家行为违反宪法的规定，则该国家行为无效。 

 

(2) 法律 

国会是唯一的立法机关，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法律（比如民法、公司法）的制定，

原则上由两院批准。法律具有强制性，违反法律的行为将被强制执行或受到刑罚等处置。 

 

(3) 政令及省令 

政令与省令均由行政机关制定，但是制定的行政机关主体不同。如前文所述，内阁是日

本的行政机关，由日本首相（即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组成，也是日本的中央

政权机关（包括内阁府、法务省、外务省、财务省等机关）。政令由内阁制定，而省令是由法

务省、外务省等各省制定。比如《会社法施行令》是政令，由日本内阁制定；而《会社法施

行规则》是省令，由法务省制定。 

    政令及省令的内容涉及设定日本国民权利义务的或约束裁判所行为的，需由个别法律的

授权。 

 

(4) 通达 

通达是行政机关制定的内部文件，主要是对法律的解释，在实务中主要用于指导行政机

关的行政行为。通达不涉及设定日本国民权利义务或约束裁判所行为的内容，且诉讼中当事

方不受通达的约束，其主张可以不同于通达。 

 

(5) 其他（条例） 

除上述法令外，日本的宪法为了保障地方自治，允许日本的地方公共团体（比如各都道

府县）制定地方条例，并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规定罚则。条例的规定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实

务中，判断一部条例是否与法律相抵触比较困难，通常需要结合立法主旨、目的及内容等因

素进行综合判断。 

 

2. 各法令之间的关系 

根据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的原则，上位法与下位法相抵触时，优先适用上位法。但是需

要留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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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违宪立法审查权 

日本的宪法赋予日本最高裁判所“决定一切法律、命令、规则或处分是否符合宪法规定

的权限”，即“违宪立法审查权”。虽然日本的宪法未明确规定下级裁判所是否享有违宪立法

审查权，但是通常认为下级裁判所也享有该审查权。违宪立法审查权的审查对象是某个具体

案件中涉及的具体法令规定，而非抽象的针对某部法令。即只有在审理某个具体的案件中需

要判断某项规定是否违宪时，裁判所才可以行使违宪立法审查权，而不能抽象的判定某部法

令是否违宪。最高裁判所的违宪审查判决具有终局性，对国会、内阁具有约束力。 

 

(2) 一般法与特别法 

法律按照适用领域的范围不同，可以分为一般法与特别法。一般法是指对于某个领域广

泛适用的法律；特别法是指仅对某个特定的领域适用的法律。比如，民法与商法相比，民法

规定平等主体之间的一般民事关系，属于一般法；商法规定商人之间的商业往来，属于特别

法。一般法与特别法的规定不一致的，优先适用特别法。 

 

3. 法律的分类 

法令中最常用的是法律，按照法律的性质及涉及的领域不同，可以简单罗列如下： 

领域 法律名称 

公法 宪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行政手续法、行政不服审查法、行政事件诉讼

法、国家赔偿法、信息公开法、出入国管理法等 

民事领域 民法、商法、公司法、不动产登记法、借地借家法（土地房屋租赁相关

的法律）、产品责任法、商业登记法、票据（期票、汇票）法、支票法、

民事诉讼法、民事执行法、民事保全法等 

刑事领域 刑法、刑事诉讼法、犯罪收益转移防止法、禁止非法访问法、少年法、

等 

破产重组领域 破产法、民事再生法、公司更生法等 

社会领域 劳动合同法、劳动基准法、劳动工会法、公益通报者保护法、劳动安全

卫生法、劳动审判法、国民年金法、厚生年金保险法、健康保险法等 

知识产权领域 专利法、外观设计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经济领域 反垄断法、承包法、产业竞争力强化法、消费者合同法等 

行业领域 金融商品交易法、贷款业法、资金决算法、建设业法等 

税收领域 所得税法、法人税法、继承税法、地方税法等 

环境领域 环境基本法、环境影响评价法、防止大气污染法、土壤污染对策法等 

外汇领域 外汇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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